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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龙大伟先生、总裁郑成武先生及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彭谦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３，１５２，３６５，６２７．０７ ３，３５０，６０１，３９９．５４ －５．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６０６，３７７，８９７．３６ １，５９５，８８１，５４０．２２ ０．６６％

股本

（

股

） ２９７，０３２，４１４．００ ２９７，０３２，４１４．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５．４１ ５．３７ ０．７４％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８８１，３１３，５７７．９８ ９．０７％ ２，５８５，７０１，２６４．７０ １５．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

元

）

１２，６３４，０２０．９２ １４９．８２％ ２３，７６５，６２５．６５ －２．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 －－ １２，２３２，３２４．７７ －６６．１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０４１ －６６．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 １５２．９４％ ０．０８ －２．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３ １５２．９４％ ０．０８ －２．４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８％

增长

０．５

个百分点

１．５％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９％

增长

０．６

个百分点

１％

增长

０．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元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０５０，０６６．６７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

２，８９６，０７９．６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６２，１１５．８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２７１．１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０８，２６８．２７

合计

８，１７４，４９０．９９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３，７３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９，１３９，６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１３９，６７０

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８４９，６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８４９，６４３

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公司

８，６７７，７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７７，７０６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０４２，０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４２，００１

吴强

１，７０１，２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０１，２８４

秦美香

１，６８７，０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８７，００８

杨玉娟

１，６２７，９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２７，９９９

成都吉士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１６，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１６，４００

中国银行

—

长盛同智优势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６５，９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６５，９０５

吴桂友

１，０６２，５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６２，５３７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 目 变动比例 原 因

销售费用 增长

７４．０９％

主要是美国子公司运营和积极开拓市场导致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增长

６３７．３３％

主要是应收款增长较快

，

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坏账

投资收益 增长

３４６１．３０％

主要是处置子公司和转让股权带来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营业利润 增长

１０２．７６％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和投资收益大幅增长导致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营业外收入 减少

３５．９２％

主要是上年同期因土地收储净收益较多

利润总额 增长

３１．１％

主要是营业收入和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货币资金 减少

３５．２８％

主要是偿还部分到期借款所致

应收账款 增长

３７．６７％

主要是贸易业务带来的应收账款增加

预付账款 增长

７６．４３％

主要是贸易业务结算期及预付工程款问题

长期待摊费用 增长

１２４．５０％

主要是新生产线试车费用

应付票据 增长

７６．６６％

主要是贸易业务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 增长

１８２．６３％

主要是贸易业务结算所致

其他应付款 减少

４７．０４％

主要是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增长

３０１．１９％

主要是子公司收到项目专项资金补助所致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减少

３７．９９％

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减少

３０．２２％

主要是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长

７５．０８％

主要是公司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减少

６６．１４％

主要是期间费用

、

税费支出同比增加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增长

１０７．３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引起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减少

７２．６３％

主要是募集资金项目投入基本到位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减少

８９．６７％

主要是同比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减少

１１９．９２％

主要是由于投资收回的现金流入同比减少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长

１８４．８９％

主要是贸易业务中理财产品的发生额增加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1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

的公司

2009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作出承诺的有限售条件

9,195,271

股和

4,500,000

股因限售期满，依法解

除限售。

2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长远发展考虑同时结合山东省济宁市政府规划，终止了原

"

对山东诚志菱花生

物工程公司增资

9000

万元扩建

L-

谷氨酰胺

"

募投项目投资，同时将所持的诚志菱花

46%

股权以

2771.70

万

元的价格出让给了山东菱花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仍持有诚志菱花

5%

的股权，诚志菱花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

、报告期内，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增加效益，公司将原

"

对山东诚志菱花生物工

程有限公司增资

9000

万元扩建

L-

谷氨酰胺项目

"

所涉及使用募集资金的

8312.1

万元，以及原

"

对诚志生命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12000

万元新建氨基酸项目

"

的结余资金

4000

万元共合计

12312.1

万元及其衍生利息全

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

、报告期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公司于

9

月底收到江西证

监局《关于对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并已及时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清华控股

有限公司

、

石家庄永

生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限售股份锁定期承诺

：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事项中

，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

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本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诚志股份的股

份

，

也不由诚志股份回购本公司持有的该部分股

份

。

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锁定

期承诺

：

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交易事项中

，

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所认购的股份自愿锁定安排如下

：８，８４９，６４３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

让

；４，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２４

个

月内不得转让

；４，５００，０００

股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

２００９

年

０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

第二大股东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作出承诺的有限售条件

９，１９５，２７１

股和

４，５００，０００

股因限

售期满

，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市流通

。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本报告期内没有接待投资者实地调研。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点在在北京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

Ｂ

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

事七人，实到七人。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龙大伟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

整改报告》（

２０１２－３６

号）

表决结果：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

１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调整

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１

、彭谦先生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

２

、聘任邹勇华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免去其专务副总裁职务；

３

、聘任杨永森先生担任公司专务副总裁，免去其总裁助理职务。

表决结果：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公司新聘的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总裁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１

、聘任张乐先生担任公司专务副总裁；（简历附后）

２

、聘任秦宝剑先生担任公司总裁助理。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公司会议制度及决策流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接待特定对象调研采访管理制度（试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制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会议还传达了江西证监局《关于贯彻落实

＜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

＞

的通知（赣证件发［

２０１２

］

１６８

号）》精神，并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证券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附简历：

张乐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 男， 硕士，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 曾任美国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公司市场与销售部产品经理， 美国加州

ＫＬＡ－Ｔｅｎｃｏｒ

公司销售与市场部项目主管，美

国

ＣＨＩＮＡＭＡＬＬＳ．ＣＯＭ

公司高级副总裁，北京

ＡＦＬＥＡ

网络技术公司首席策划官，美国

Ｔｒａｎｓｔｅｃｈ 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高级合伙人。 任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专务副总裁，美国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Ｙ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Ｃ ＣＥＯ

。 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秦宝剑先生，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男，本科，江西财经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毕业。 曾任深圳市三九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财务主管，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副总监。 任诚志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北京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新大厦

Ｂ

座诚志股份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玉杰先生主持，

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要求，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

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出公司本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３

、在提出本审核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４

、因此，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真学习了江西证监局向公司出具的《关于对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赣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７０

号，以下简称“决定”），仔细审阅了公司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公司基于《决定》要求制定的整改措施及时有效，能够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符合中国证监会、江

西监管局和深圳交易所的相关要求，符合广大股东的根本利益。

公司应当将完善公司内部治理作为一项长期工作，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

则》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还传达了江西证监局《关于贯彻落实

＜

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

＞

的通知（赣证件发［

２０１２

］

１６８

号）》精神，并组织与会人员学习了《证券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证监局对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 《关于对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赣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１７０

号，以下简称“决定”），按要求已在两个工作日内对《决定》内

容进行了披露，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作了汇报。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江西证监局在《决定》中所提问题，立

即组织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认真学习，对照《决定》中逐项落实整改。 现将整改情况

汇报如下：

一、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问题

１

、公司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公告行为，信息披露不及时。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收到南昌经济技术开

发区财政基础设施补助款

６０３７

万元，但迟至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才予以披露，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未及时披露原因：公司作为清华大学与江西省政府省校合作的重要载体，在努力做大做强的同时也

一直致力于支持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近年来经我公司经积极争取和多方努力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收到

区政府一次性拨付的解决历年来未能如期支付给我公司的各种优惠、补助等款项。 但因该笔款项所涉年

限较长、具体情况较为复杂，区政府拨款时未下文明确该笔款项性质，公司收款后不知如何正确入账，只

得暂作往来款挂账处理，并希望待此事有明确说法后再进行公告。另一方面，区管委会针对该笔款项所适

用的政策及路径也曾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过多次讨论研究，区财政局最终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发了《关于

拨付基础设施补偿款等资金的通知》（洪经财字【

２０１１

】

１６

号），明确了拨付的

６０３７

万元款项为基础设施补

助款。但此后南昌经开区管委会领导班子即开始换届、具体经办人员变更又使此事一拖再拖，我公司在此

期间曾多次催促，但该文件仍迟迟未能送达我公司。到

２０１１

年报审计时，会计师事务所提醒公司应尽快落

实该笔款项性质以进行准确的帐务处理，我公司又再次与区政府进行了交涉，公司最终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收到区财政局的上述批复文件。 由于批文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公司据此将该笔政府补贴收入确认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 考虑到当时距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计划披露时点

４

月

２１

日仅

３

天时间，公司也就未该事项再单独

进行公告，并选择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进行了披露。

整改措施：公司已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责任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对相关高级

管理人员和职能部门进行了信息披露业务培训，以提高其法律意识、理论水平和操作能力。 同时，公司对

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认真梳理了信息披露工作存在的不足，完善了相关管

理流程，重点强化了重大事项的沟通联络机制，确保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整改责任人：公司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整改部门：财务管理部、证券事务部

完成时间：公司已完成整改。

２

、公司财务报告附注披露存在遗漏。公司未详细披露“单项金额非重大且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

账款项明细，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１５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２０１０

修

订）的有关规定。

整改措施：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报中未详细披露 “单项金额非重大且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明细

主要是由于公司年报信息披露格式未及时更新所致。 公司事后已对信息披露有关规则、规定、备忘录、格

式指引等全部进行了更新，并要求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掌握，确保今后定期报告披露不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整改部门：财务管理部、证券事务部

完成时间：公司已完成整改。

二、财务核算方面存在的问题

１

、个别项目财务核算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子公司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诚志利华”）存货中显示有本溪华夏花园

３．５

套房子，价值

１７５．９

万元，上述房产系本溪华夏集团公司

不能支付公司华夏花园智能化工程款的抵账房。 目前上述房产没有取得相关发票及房产证。 公司将上述

房产挂在存货科目不符合公司的经营范围，上述房产产权瑕疵公司也未在年度财务报告中予以说明。 ”

整改措施：北京诚志利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上述抵账房产确认为存货，主要原因是该房产未取得发

票和房产证，且公司不打算长期持有。 目前公司已要求财务部门按会计准则要求进行账务调整，将上述抵

账房产确认为公司固定资产。 同时，公司将安排专人对该房产产权权属进行梳理，补办相关房产权证明。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

整改部门：财务管理部

完成时间：正在积极协调办理中。

三、规范运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１

、专门委员会运作不规范。如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未见提名委员会对董事候选人审查的

相关会议记录。

整改措施：为便于议事和沟通反馈，公司各专业委员会会议均安排与董事会一同召开且议案相同，因

此未单独召开相关工作会议，也未形成独立的会议记录。 我公司将根据证监局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会

议组织，在今后开展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时予以特别注意和实施改进完善，确保专门委员会会议记录的

独立性和完整性。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

整改部门：证券事务部

完成时间：公司已完成整改。

２

、公司部分资产管理存在漏洞。 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账面显示有

２

辆北京牌照

的汽车，但其行驶证上登记的所有人为北京诚志利华。

整改措施： 为解决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在北京有汽车可以方便使

用，公司已责成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与北京诚志利华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上述车辆的资产转

让事宜，使产权清晰、账实相符，同时为明确车辆的使用和管理责任，已要求两子公司就上述车辆使用事

项签署正式的协议。

整改责任人：财务总监

整改部门：财务管理部、总裁办公室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前

此次整改对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管理、提高治理水平、规范运作以及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公司将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对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教育培训，并在今后的

工作中进一步强化与深交所和江西证监局的沟通联络，做好事前汇报及事后反馈，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在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上精益求精，促进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该整改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已出

具相关评价意见。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冯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万华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７２２，３６１，０７９．０８ ７１６，３９５，６５２．７３ ０．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６０３，８７３，２９４．５９ ５９１，７５８，９５８．６４ ２．０５％

股本

（

股

） ２６９，６７３，７４４．００ ２６９，６７３，７４４．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４ ２．１９ ２．０５％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８３，８０３，１３２．０７ ９．２５％ ２４０，８０８，２１１．２８ ８．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７０８，３３４．３７ ７８．４４％ ２４，７７３，４１７．９４ ７２．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５３，２０７，８２６．２２ １２．４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２ １２．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９ ７８．４４％ ０．０９ ７２．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９ ７８．４４％ ０．０９ ７２．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７％ ０．５５％ ４．１４％ １．７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１．２１％ ０．４５％ ３．７１％ 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元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０４，５３２．３２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２，４７６，５９１．３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７１９．４９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０８，０５６．４０

合计

２，５７６，７８６．７８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

数

（

户

）

３２，７４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３０１，６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３０１，６８６

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７１２，２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８，７１２，２３６

王振华

１，６０９，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０９，７００

刘锦澍

１，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

卫晓岩

１，２５１，４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５１，４０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１４３，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４３，６００

徐新健

８６５，６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５，６５６

刘志平

８０１，７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１，７３８

赵爱方

７３５，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３５，９００

刘庆辉

６９８，８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８，８４９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变动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１２，８６２，１６２．０９ ６，６９６，９３１．８９ ９２．０６％

报告期内

，

由于营收增加影响应收账款增加

。

预付款项

２，５６１，０３４．７７ ５９３，６０６．６８ ３３１．４４％

报告期内

，

预付货款增加

。

在建工程

８３６，９３６．８２ ４，０８７，４７９．０９ －７９．５２％

工程已完工结转

。

应交税费

２，０１０，６８４．８６ ２，９０１，５５８．６５ －３０．７０％

按规定缴纳相关税费

。

未分配利润

１４，５１７，９１２．１３ －１０，２５５，５０５．８１ ２４１．５６％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盈利

。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

（％）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１７６，３７５．７７ １，１８５，１９１．４２ －１１４．８８％

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增加

。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４１，２９４．１４ －３１，１６５．９９ －３５３．３６％

报告期内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减少

。

投资收益

２，４９８，３８３．３７ ９３１，８８９．５０ １６８．１０％

主要因为报告期内增加了理财产品的投资收

益

。

营业外收入

７４８，３６１．９６ １４１，４０８．４５ ４２９．２２％

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

。

利润总额

３２，８１３，５１５．４１ １９，３１４，２１０．６０ ６９．８９％

报告期内

，

营收有较大幅度增长

，

而成本费用

相对固定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１，９２５，１１３．９１ ９０５，９９９．８０ １１２．４９％

报告期内收到的投资收益增加

。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７３２，２５０．００ ３９，６６５．５０ １７４６．０６％

报告期内处置固定资产收现增加

。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广州岭南国

际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在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岭南集

团

）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收

购报告书未被中国证监会

提出异议以及申请豁免要

约收购我公司股份的事项

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

，

在我

公司有效存续并保持上市

资格

、

且岭南集团能够控制

我公司权益期间

，

采取以下

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①

岭南

集团承诺不采取非市场手

段干预我公司的经营管理

，

影响我公司的独立性及目

前的正常经营

；②

为了保证

我公司的持续发展

，

岭南集

团将不通过除我公司以外

的经营主体新建或收购与

我公司目前经营酒店同类

的高档酒店项目

，

对于新建

或存在收购可能性的该类

酒店项目资源

，

岭南集团将

优先推荐给我公司

，

我公司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决策

；

③

岭南集团承诺将在股权

划转完成后

２４

个月内

，

根据

广州市政府产业整合的战

略部署和未来资本市场的

情况

，

并在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条件下

，

利用上市公

司的平台

，

逐步整合集团内

的酒店业务

、

优化资源配

置

，

以增强上市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④

岭南集团承诺以

公平

、

公开

、

公正的形式

、

通

过合法程序解决存在的同

业竞争问题

，

且不会损害我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将在股权划

转完成后

２４

个月内

，

开始

逐步整合岭

南集团内的

酒店业务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

我公司向深交所申请临时停牌

，

并

于

７

月

１３

日发布了

《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

表

示我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持续停牌

。８

月

２

日

，

我公司发布了

《

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暨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

》，

明确本次重大事项为

出于解决我公司与控股股东岭南集团之间同业竞

争的需要

，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

岭南集团下属优质酒店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９

月

２８

日

，

公司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经

国资监管部门核准的

《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预案

》

等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公告董事会决议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我司与岭南集团就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共同签署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上述协

议并对本次重组的先决条件作出明确约定

，

其中之

一的条件为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取得广州市国资

委的备案或核准

。

上述协议签署之后

，

我司与岭南

集团积极配合

，

先后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

估

、

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

开展评估

、

审计

、

完善

重组方案等工作

，

并积极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

，

履行必要的报批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

，

岭南集团书

面告知我司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标的

资产的评估结果尚未取得国资监管部门的核准或

备案及开展向上级主管机关的报备工作

。

据此我司

董事会已不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首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后

６

个月

）

前召开会议审议正式重大资产重组

方案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三

条的规定

，

由于公司董事会已不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前召开会议审议正式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发出

股东大会通知

，

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

公司

董事会七届八次会议于

４

月

１７

日审议通过

《

关于公

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

同时岭南集团表示

，

未来将根据情况变化

，

择机重新启动消除同业竞争

问题的相关事项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

未来将根据情况变化

，

岭南集团将择机重新启动消

除同业竞争问题的相关事项

。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暂无

。

解决方式

根据广州市政府产业整合的战略部署和未来资本市

场的情况

，

并在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的条件下

，

利用

上市公司的平台

，

逐步整合岭南集团内的酒店业务

、

优化资源配置

。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

元

）

期末持有

数量

（

股

）

期末账面

价值

（

元

）

占期末证

券总投资

比例

（

％

）

报告期损

益

（

元

）

１

股票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２４０

，

２４０．００ ７７

，

０００ ２８８

，

７５０．００ ３６．１３％

－２２

，

０９９．００

２

股票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０２

，

８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２５１

，

６４０．００ ３１．４９％ ４６

，

５００．００

３

股票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８６

，

９００．００ １２

，

１００ ５１

，

５４６．００ ６．４５％ －１

，

４５２．００

４

股票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１９３

，

５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４００．００ １４．９４％ －９

，

７０５．００

５

股票

６０１８５７

中国石油

１６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８００．００ １０．９９％ －７

，

９５３．８０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０．００

合计

８９０

，

４４０．００ －－ ７９９

，

１３６．００ １００％ ５

，

２９０．２０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上表中公司所持股票均为以前年度通过一级市场申购的新股，报告期内公司未在一级市场及二级市

场发生任何股票交易。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报告期内，公司未接待任何形式的投资者调研、沟通及采访。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劲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侯勋田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饶之隆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王灿

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６

，

７９９

，

１３２

，

８４５．６５ ３

，

８２２

，

４０２

，

２５９．４１ ７７．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３４４

，

７３６

，

６７９．５６ ３０７

，

６８６

，

７１２．６９ １２．０４％

股本

（

股

）

２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５５ １．３９ １１．５１％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

，

２０５

，

０９３

，

０３６．２４ ９．４６％

５

，

９５５

，

２９１

，

７５５．０４

１９．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４

，

０４７

，

６５１．３８ ６１１．３６％

３７

，

３５１

，

２８７．８１

１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２９

，

４３３

，

９５６．３４

５６５．６％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１３ ５６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３ ６６５％ ０．１６８ １５２．５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５３ ６６５％ ０．１６８ １５２．５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０．３９％

增加

９．２６

个百分点

１１．４５％

增加

２６．７８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１０．２８％

增加

９．３９

个百分点

１２．５５％

增加

２８．４７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

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４

油脂精加工项目专项资金本年度转入

损益的发生额以及本年收到的外向型

民营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

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

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

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

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

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

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

投资收益

－６，２７９，６５４．００

主要为公司在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发生的衍生品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

投资收益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

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３７，２９９．６３

主要为违约金收入等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９２，９３８．４３

合计

－３，５９９，４１５．９０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５

，

７０５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

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州东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９

，

６９５

，

９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９

，

６９５

，

９５６

中国建设银行

－

诺德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５０

，

６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５０

，

６２４

中国银行

－

招商先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５０３

，

９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０３

，

９７７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２

，

１２２

，

４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２２

，

４５７

吴鸣

１

，

４３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３９

，

０００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黄河

５

号信托计划

８５３

，

８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５３

，

８０１

陈方文

８１９

，

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９

，

７５０

潘峰

８１４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４

，

４００

林瑞专

７２６

，

２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６

，

２１１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７２０

，

９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０

，

９３４

股东情况的说明 无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主要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３

，

６２５

，

７５０

，

１６２．０７ １

，

６４７

，

５８９

，

８２９．２０ １２０．０６％

应收账款

１４

，

５７５

，

７５４．０１ ６４

，

７１５

，

９１２．７７ －７７．４８％

存货

２

，

０２５

，

００１

，

５２７．９１ １

，

２０４

，

３４１

，

８８４．４６ ６８．１４％

固定资产

９３９

，

１６３

，

３３１．３１ ６２２

，

２２２

，

４３９．９１ ５０．９４％

在建工程

３

，

７７７

，

１５６．３８ １５９

，

４８４

，

０８１．４０ －９７．６３％

短期借款

３

，

８００

，

１００

，

６３８．１６ １

，

６９１

，

７２３

，

６０７．４１ １２４．６３％

应付票据

１

，

６２８

，

０５８

，

７６４．４３ ９３９

，

５６９

，

４１３．４８ ７３．２８％

长期借款

３３５

，

３２４

，

５００．３７ ２２０

，

２５２

，

８４５．７３ ５２．２５％

１

、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

１２０．０６％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公司开展外汇交易业务增加外币定期存款。

２

、应收账款比期初下降

７７．４８％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控股子公司元通船运（香港）有限公司回收海运

服务相关应收款项。

３

、存货金额比期初增加

６８．１４％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末原材料大豆数量增加。

４

、固定资产比期初增加

５０．９４％

，在建工程比期初减少

９７．６３％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公司南沙生产基

地第二条

５０００

吨

／

天大豆加工生产线及配套项目建成转固。

５

、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

１２４．６３％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公司开展外汇交易业务增加外币借款。

６

、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

７３．２８％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末原材料大豆数量增加以及上年四季度开始公

司主要原材料采购结算方式由即期信用证方式改为远期信用证方式。

７

、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

５２．２５％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公司新增南沙生产基地第二条

５０００

吨

／

天大豆

加工生产线及配套项目长期借款。

利润表项目主要指标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销售费用

７

，

４９６

，

９７０．２２ １３

，

２２３

，

７８９．３７ －４３．３１％

财务费用

５１

，

５５８

，

１０５．５６ －８３８

，

８７２．０４ ６２４６．１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５８

，

３６９

，

５７５．６１ １１

，

２５０

，

３９５．０８ ４１８．８２％

１

、销售费用同比下降

４３．３１％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减少相关业务拓展费用。

２

、财务费用同比上升

６２４６．１２％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相关汇兑损失上升。

３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４１８．８２％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末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现金流量表项目主要指标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

，

４３３

，

９５６．３４ －６

，

３２１

，

７５２．４３ ５６５．６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５

，

２７７

，

０７０．６７ －７７

，

８７５

，

２６０．９４ －７３．７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７

，

００５

，

５４４．７８ １７１

，

４４０

，

６９６．０８ １３１．５７％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同比增加

５６５．６０％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压榨毛利好转。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同比减少

７３．７１％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工程付款较上期增加。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同比增加

１３１．５７％

，主要原因在于报告期公司增加借款。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广州东凌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及实际控制人赖宁

昌先生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

；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

；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

；

关于套期

保值的承诺

。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２５

日

无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履行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

（

包括但不限

于市场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信用

风险

、

操作风险

、

法律风险等

）

风险分析

：１、

市场风险

：

在期货行情变动急剧时

，

公司可能无法完全实现

锁定原材料价格或套保操作

，

造成损失

。 ２、

流动性风险

：

衍生品交易在公

司

《

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

》、《

衍生品交易操作规程

》

中规定的权限内下达操

作指令

，

如市场波动过大

，

可能导致因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所

带来的实际损失

。 ３、

操作风险

：

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操作出现问题而导致

的技术风险

。 ４、

信用风险

：

原材料大豆及其产成品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

利的大幅度波动时

，

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同的相关规定

，

取消合同

，

造成公

司损失

。 ５、

法律风险

：

因相关法律制度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方违反相关法律

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

控制措施

：

公司衍生品交易计划是根据市场及实际经营情况制定

，

目

的在于规避价格波动对经营效益的不利影响

。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

《

衍生品

交易管理制度

》、《

衍生品交易操作规程

》

的规定来安排计划

、

审批

、

指令下

达

、

操作

、

稽查

、

审计等环节并进行相应的管理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

况

，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衍生品交易品种主要在场内的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和大连商品期

货交易所交易

，

市场透明度大

，

成交非常活跃

，

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

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

。

公司远期运费合约是通过场外交易

，

市场参

与者主要包括船务公司

、

交易商

、

国际投资者等

，

市场成交活跃

，

成交价格

及每天结算单价也能充分反映出远期运费的预期价值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公司衍生品交易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一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发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规定执行

。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衍生品交

易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

１、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衍生品交易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２、

公司已就开展衍生品交易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及

《

衍生品交易管

理制度

》、《

衍生品交易操作规程

》，

并严格按照制度要求执行

。

３、

公司衍生品交易主要是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谷物

、

大豆

、

产成品

、

船务

等经营行为的相关方面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我们认为公司将衍生品交易作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

，

通过

加强内部管理

，

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

提高经营水平

，

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竞

争优势

。

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是必要的

，

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合约种类 期初合约金额

（

元

）

期末合约金额

（

元

）

报告期损益情况

期末合约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末净资产

比例

（％）

期权合约

１８，０９３，４２８．１６ １９，６０９，５４２．５０ －８３，６８０，８３０．９７ ５．６９％

期货合约

２０８，５９３，０３１．６０ １９２，６３９，１１９．８１ ３２，３２８，７１５．７２ ５５．８８％

远期运费及服务合约

４２６，７５９．９６ １５，２３１，３９９．０５ －２，９９９，４３７．２５ ４．４２％

远期无本金交割

１０９，２９４，００８．４４ ０．００ －２，７３７，９０５．２１ ０％

合计

３３６，４０７，２２８．１５ ２２７，４８０，０６１．３６ －５７，０８９，４５７．７１ ６５．９９％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钮银梅隆西部基金

、

东北证券

、

中

投证券

、

东莞证券研究员共

４

人

公司发展战略

、

生产经营

、

市场前景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２９

日 公司 书面问询 其他

《

信息早报

》

记者

１

人 公司发展战略

、

生产经营

、

市场前景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瑞银投资

、

凯斯博投资管理

（

香

港

）

有限公司研究员共

３

人

公司发展战略

、

生产经营

、

市场前景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者 公司发展战略

、

生产经营

、

市场前景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侯勋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侯勋田先生主持，会

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亲自出席董事

１１

人。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更换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于今日收到饶之隆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饶之隆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以上报告在递交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饶之隆

先生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与会董事讨论，董事会同意聘任陈雪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本次公司财务总监的提名、审议、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陈雪平女士简

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聘任财务总监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三、《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原由侯勋田、赖宁昌、郭学进、郭家华、饶之隆

５

名董事组成。 现因董事辞职原

因，对战略委员会委员作如下调整：调整后的战略委员会委员由侯勋田、赖宁昌、郭学进、马恺、郭家华担

任，主任委员仍由侯勋田担任。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附：陈雪平女士简历

陈雪平，女，硕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特许公认会计师（

ＡＣＣＡ

会员）。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在美国泰科集团下属中外合作企业任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在美国

ＩＴＷ

集团

下属公司（下属广州工厂、台北销售公司、西班牙办事处）任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任公

司审计总监。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陈雪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２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今日收到饶之隆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个人原因饶之隆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 以

上报告在递交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饶之隆先生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财务总监的议案，同

意聘任陈雪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证券简称：东方宾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